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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1 共同基金分類架構 

 2.2 開放型與封閉型基金 

 2.3 全球型、區域型與單一市場型基金  

 2.4 股票型、債券型、貨幣市場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 

 2.5 積極成長型、成長型、平衡型及收益型基金 

 

要瞭解共同基金，請善用底下的資訊來源 
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

(www.sitca.org.tw) 

MoneyDJ理財網(moneydj.co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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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還會介紹一些
「特殊型基金」：組合
型基金、保本型基金、
指數股票型基金(ETF) 、
指數型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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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區分標準：發行後的交易方式、受益憑證數量是否改變 

 開放型基金(Open-end Fund)在發行之後，投資人可直接向
投信公司申購(受益憑證數量增加)或贖回(受益憑證數量減少)
共同基金的受益憑證，因此其流通在外的受益憑證數量會隨
著投資人的申購或贖回而變動。  

◦ 申購或贖回開放型基金時，以受益憑證的每單位淨資產價
值(淨值)(Net Asset Value; NAV)為申購或贖回的價格。
例如：某基金在2007年11月16日之淨值為48.99元，當
天申購10萬元，可申購到2041.23單位(100,000/48.99)
的基金 

◦ 交易費用：申購或贖回開放型基金時，必須支付申購費用、
管理費用、保管費用、贖回費用等，這些交易費用合計約
佔交易金額的2~4%。 

◦ 為應付不定時的贖回，開放型基金之資產必須保留一定比
例的約當現金。 



 相對於開放型基金，封閉型基金(Close-end Fund)在

發行之後，投資人並無法直接向投信公司申購或贖回，
而必須在證券集中市場下單買賣共同基金的受益憑證。
因此封閉型基金流通在外的受益憑證數量固定不變。 

◦ 封閉型基金不須保留約當現金。 

◦ 買賣封閉型基金時，是以其受益憑證的市場價格(取決於市
場供需)為交易價格。 

◦ 封閉型基金的市場價格與淨值往往會有差異。 

◦ 折價或溢價幅度計算方式 

折價或溢價幅度＝100%× (市價－淨值)/淨值 

 市場價格>淨值：溢價 

 市場價格<淨值：折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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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閉型基金常處於折價狀態。為什麼？ 

◦ 封閉型基金發行後，流通在外受益憑證數量即固定不
變，不論基金的績效表現如何，基金經理人擁有固定
的管理費收入，因此經理人可能不會花太多心力來提
升基金的經營績效，因而形成所謂的代理問題；投資
人在購買封閉型基金時，既然事後無法透過贖回的方
式向經理人施壓以改善基金經營績效，在購買時就不
願付太高的價格，因而形成折價。 

 由於折價幅度過大將有損投資人權益，因此近年來證券
主管機關不斷引導封閉型基金轉型成開放型基金。目前
並無封閉式股票型基金；現存的封閉式基金都是指數股
票型與與資產證券化基金。 

7 



8 



9 

 區分標準：投資的區域範圍。 

 全球型基金  

◦ 所涵蓋的區域範圍最廣，遍及全球主要的金融市場，如美
國、日本、歐洲及亞洲等市場。由於全球型基金可建構出
全球性的投資組合，風險分散的效果最為明顯，其投資風
險遠小於其他類型的基金。 

◦ 由於需要搜集全球各金融市場的資訊，對各市場的差異深
入研究，基金管理困難；因此，發行機構多半是在各金融
市場設有研究據點或分公司的資產管理機構，藉其龐大的
資訊網路及對當地市場的瞭解來有效管理全球型基金。 

◦ 雖然全球型基金會將資產分散於全球金融市場，但仍會根
據每個金融市場的特性與成熟度來分配個別的投資比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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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區域型基金  

◦投資範圍主要集中在區域性的金融市場，例如
有北美、歐洲、亞洲、東南亞、拉丁美洲、東
歐等。  

◦隨著投資區域的市場成熟度與成長性的不同，
各種區域型基金的風險與報酬特性也會有所差
異。 
◦成熟度、成長性較為穩定的金融市場(如北美、
歐洲) ，投資風險相對較低，報酬相對穩定。 
◦新興市場(如東南亞、拉丁美洲)雖成長較具爆發
力，但金融市場的管理機制與成熟度不及先進
國家，故投資風險較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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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一市場型基金 

◦投資區域僅局限於某單一國家的金融市場，如美
國基金、日本基金、台灣基金等。 績效表現完

全受單一市場影響，該市場的行情好壞決定了基
金績效。 

◦就風險分散的能力而言，單一市場型基金投資風
險往往大於全球型基金與區域型基金，具有高風
險與高報酬的特性。  

◦就投資區域或單一市場的成熟度與風險性而言，
單一市場型基金的投資風險並不全然一定高於區
域型基金。(例如美國或日本的單一市場型基金，
風險不必然比東南亞區域型基金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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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投資標的的不同，共同基金的風險與報酬也
會有所不同。一般而言，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
的風險最高，依序則為股票型基金、債券型基
金、貨幣市場基金。而風險愈高的共同基金，
投資人對其所要求的報酬率也會愈高。  



 股票型基金係指投資股票總額應達基金淨值70%以
上之共同基金。  

 依投資標的與特性，投信投顧公會將台灣境內的股
票型基金分為上市股票型基金與上櫃股票型基金，
其中上市股票型基金又細分為一般股票型基金、科
技類股基金、中小型基金、價值型基金、中概股基
金、指數型基金及特殊類基金等。 

 近年來，由於台灣股市波動加劇，使得股票型基金
的投資風險也跟著增加。2000年網路泡沫化之前，
股票型基金獨鍾電子股，但泡沫破滅後，目前有些
股票型基金已不再獨鍾電子類股，而將持股重心放
在傳統產業類股或價值型股票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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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全為 

傳統產業 



 債券型基金主要以政府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等債券商
品為投資標的，且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須達1年
以上。  

 如果債券型基金所投資的是新興市場的政府公債或信用評
等較差的公司債，甚至是高風險的「垃圾債券」，由於這
些債券的票面利率較高，使得該類型債券型基金的預期報
酬率高於一般債券型基金，故又稱為「高收益債券型基金」
(這其實是風險很高的基金，但其名稱讓人誤以為報酬很好，
卻很難意識到背後的風險)。 

 金管會於2007年6月20日也已開放台灣本土的投信公司

發行高收益債券型基金，其投資區域可涵蓋全球市場，且
持有高收益債券的比重須達60%以上，其餘投資標的則限
於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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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投資之高收益債券包括信用評等未達BBB/Baa2
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(含證券化商品)，
且投資高收益債券的比重須達60%以上，其餘投資
標的則限於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及評等達
BBB/Baa2級以上之債券為限。 

 投資所在國之國家評等等級未達BBB/Baa2級者，
投資該國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，不得超過
基金淨值之30%。 

 為提高高收益債券型基金的操作彈性，2011年3月
金管會更進一步開放其可投資於符合美國Rule 
144A規定之債券，惟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基金淨值
的10%，但該債券附有自買進日起一年內將公開募
集銷售之轉換權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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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去台灣境內的債券型基金僅有「債券型基金」之名，實
際的操作手法卻與國外的「貨幣市場基金」類似。(因台

灣債券市場流動性不佳，且債券商品種類有限，故債券基
金大都投資貨幣市場工具，購買的債券也都以附買回交易
為主) 

 台灣投資人一直對債券型基金存有「穩賺不賠」的錯誤觀
念，使各家投信公司為了創造比定存高的報酬率，不斷將
公司債、可轉換公司債、反浮動利率債券及結構型商品納
入債券型基金的投資組合，甚至利用「作價」的手段使其
淨值上漲，以衝刺自家債券型基金的規模。隨著利率逐漸
的彈升，台灣債券型基金的問題也一一浮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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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的可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即可發行，且都
屬於無擔保公司債，信用風險相當高，一旦發行公
司出現問題，對債券型基金將造成嚴重的衝擊。 

 當利率往上彈升，債券型基金所持有的反浮動利率
債券或結構型商品將面臨很大的利率風險。(反浮動
利率債券的票面利率設計通常是一個固定利率減掉
指標利率，如1－LIBOR，當指標利率上漲，票息收
入減少) 

 債券型基金的作價手法，也使其曝露於利率上漲的
風險。(公司發行債券時以『分券』的方式減少某特
定債券總量，以利基金鎖住籌碼，便於操作價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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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鑒於上述問題，金管會當時緊急推出七道防線措施及分
割債券制度，並積極規劃債券型基金的信用評等、評鑑
與評價等三評政策，來解決債券型基金的問題。 

 金管會也於2006年1月1日起實施債券型基金分流制度 
◦ 類貨幣市場基金:債券投資比重須在30%以下 
◦ 固定收益型基金:債券投資比重須在50%以上(真正的
債券型基金) 

 由於受持債比重限制以及RP利息收入於2007年改採分
離課稅的影響，類貨幣市場基金的收益率明顯低於過去
債券型基金的水準，投資人紛紛贖回，造成其市場規模
快速萎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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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貨幣市場基金所投資的標的為到期期間較短、流動性較
佳的貨幣市場投資工具(如銀行存款、附買回交易)及到
期期間低於1年的短期票券(如可轉讓定期存單、商業本
票、銀行承兌匯票等)。  

 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短期資金的停泊站，因此又稱為停泊
基金(parking fund)。(投資人對股票或債券感到悲觀
時，可將資金移入貨幣型基金，短期停泊，伺機而動) 

 由於貨幣市場基金與銀行存款間具有相互替代的效果，
將會減弱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執行貨幣政策的效果。因
此，過去中央銀行對貨幣市場基金的開放均持保留的態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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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隨著市場利率不斷地走低，以及為使債券型基金與
貨幣型基金有所區隔，證券主管機關與中央銀行於
2003年5月已正式核准台灣本土投信公司或信託業
發行貨幣市場基金。同時也嚴格要求債券型基金持
有債券的比重下限，否則必須轉型為貨幣市場基金。 

 因類貨幣市場基金已全數轉型為貨幣市場基金，截
至2011年1月底止，台灣共有48檔貨幣市場基金，
此外另有台新銀行與元大銀行(前身為復華銀行)兩
家信託業以共同信託基金的架構所發行的貨幣市場
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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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範圍包括：(1)銀行存款；(2)短期票券；(3)有價證
券，如政府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外國債券以
及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與資產基礎證券等；
(4)附買回交易。  

 銀行存款與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基金淨資產價
值之70%以上。此外，上述有價證券之投資，也只
限於到期期間僅剩1年內之債券（附買回交易不在
此限）；且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不得大於
180天，如為附買回交易，應以附買回交易之期間
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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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種類愈來愈多。這些金融商品之所以
會被冠上「衍生性」的字眼，是因為其價值的變動常取
決於其所依附資產的價值高低，這些標的資產包括一般
實體的商品以及指數、利率、匯率等金融指標，例如期
貨、選擇權、認購（售）權證等。  

 以這些商品為主要投資標的基金就通稱為衍生性金融商
品基金，如期貨基金(2009年9月28日台灣第一檔期貨
基金開始操作：國泰Man AHL組合期貨信託基金；其
後有寶富多元策略期貨基金、寶來商品指數期貨基金)、
認購權證基金等。 

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投資風險均較一般傳統的金融商品高，
連帶使得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的風險也不低，故這類基
金並不適合長期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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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區分標準：投資目標。 
 積極成長型基金(aggressive growth fund) 
◦ 追求短期資本利得的極大化，因此其主要收益來自於股票
買賣間的差價，具有高風險、高報酬的特性。 

◦ 投資標的通常集中於科技類股或較具成長潛力的中小型公
司股票(科技類股基金、中小型基金) 。 

 成長型基金  
◦ 使該基金的淨值穩定成長，因此其風險較積極成長型基金
為低。成長型基金的投資標的通常會集中於績效表現良好
的績優股或藍籌股(鴻海、台積電)。某些成長型基金開始介
入債券市場投資，以獲得穩定長期報酬。 



 平衡型基金  

◦ 通常設定三種投資目標： (1)盡可能保障投資人投資本金
的安全；(2)注重已實現收入及資本利得的長期成長；(3)

注重經常性穩定收入及當期收入。因此，其資金通常會分
散於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。 

◦ 因此平衡型基金的投資標的通常分散於股票(追求資本利得
的長期成長)與債券(保障投資本金的安全)市場。 

◦ 當股票市場行情上漲時，平衡型基金的漲幅會低於一般的
股票型基金，但會高於一般的債券型基金；當股票市場行
情不佳時，債券部位會使平衡型基金的跌幅低於一般的股
票型基金，但會高於一般的債券型基金。(平衡型基金的風
險與報酬介於股票型基金與債券型基金之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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◦ 金管會於2008年初修法規定，平衡型基金投資於股票、
債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必須達基金淨值的70%以上，其
中投資於股票的比重應介於30%~70%之間。 

 收益型基金  
◦ 不追求資本利得，而是在追求當期收入的極大化，同時降
低基金淨值波動幅度，非常適合穩健保守的投資人。 

◦ 投資標的主要為高股息收入的股票，或有固定利息收入的
銀行存款與固定收益證券，包括貨幣市場工具、債券及特
別股等。(債券型基金、貨幣市場基金) 

 注意：共同基金所標榜的投資目標不一定能達成，只是
一種長期且無意外狀況下的預期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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